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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顺德三合工业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刘晖、黄洪燕收到自律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关于对刘晖、黄洪燕采取限期改正的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

收到日期：2024年 4月 15日

生效日期：2024年 4月 15日

作出主体：全国股转公司

措施类别：自律监管措施

违法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

姓名/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/关联关系

刘晖 控股股东/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

黄洪燕 董监高 董事

违法违规事项类别：

无合理理由未配合提供核查资料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违法违规事实：

经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公司管理一部查明，2022 年，刘晖控制的企业佛山市

顺德区维彤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及佛山市顺德区锦上技术咨询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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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黄洪燕控制的企业佛山市远思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及佛山市远思达信息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存在大量减持公司股票的

交易行为。

公司管理一部于 2024 年 2 月 28 日向公司及主办券商发送专项反馈意

见，要求核实并说明是否存在参与非法推介、分销股票的行为。刘晖、黄洪燕及

控制的企业无合理理由未配合提供要求核对的银行流水，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工作指引》第四条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

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治理规则》）第五条的规定。

（二）处罚/处理依据及结果：

公司管理一部依据《治理规则》第一百二十二条及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实施细则》第十五条的规定，对刘晖、黄洪燕给予

限期改正的自律监管措施。

要求刘晖、黄洪燕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提交书面整改方案，并

按期改正完毕。如拒不配合，公司管理一部将进一步采取自律监管措施或给予纪

律处分。

（三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：

该惩戒将被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。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

该自律监管措施暂未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不利影响。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

该自律监管措施未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不利影响。

（三）不存在因本次处罚/处理而被终止挂牌的风险。



公告编号：2024-004

四、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

公司在收到自律监管决定文书后，即转告刘晖、黄洪燕本身，并明确要求两

人在十个交易日内按自律监管决定文书的要求提供银行流水、整改方案并改正完

毕。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

1、关于对刘晖、黄洪燕采取限期改正的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（编号：股转

挂牌公司管理一函[2024]42 号）

广东顺德三合工业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4年 4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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